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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市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深圳

市迈瑞普科技有限公司、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世彧、苏丹霞、宋宝弘、王润良、陈宗良、陈锦良、吕华、舒宁媛、林朱铭、

严德辉、原亚芳、杨春丽、郝静、郑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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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2020年1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大力开展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的意见》（国市

监质〔2020〕177号）提出发展目标，“力争到2025年，质量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质量基础设施布局

更加合理，质量基础设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基本建立，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质量管理等

要素良性协同，服务效能明显增强”。2021年5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聚焦中小企业质

量提升开展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行动的通知》（市监质发〔2021〕34号）提出推进措施“探索

推动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评估”，完善标准规范，“研究制定行业和地方质量基础设施‘一

站式’服务标准和技术指南”。 

为落实国家相关文件要求，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构建了“1+2”规范文件体系。2021年12月，印

发面向各地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广东省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工作指引（试行）》（粤市监

质发〔2021〕548号，以下简称《工作指引》）；2022年12月发布地方标准DB44/T 2407—2022《质量基

础设施一站式”服务规范》（以下简称《服务规范》），面向社会“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单位提

出服务规范和要求；本地方标准《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评估规范》（以下简称《效能评估》）

对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的效果、绩效和作用进行科学量化评估，是推进落实“一站式”服务工

作要求的关键环节，也是推动《工作指引》、《服务规范》应用实施的有效措施。 

《工作指引》、《服务规范》和《效能评估》分别从平台建设、服务要求和效能评估三个方面对质

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进行规范和指导，三份文件相辅相成、互相衔接，构成一个协同作用的有机

整体，覆盖“一站式”服务全流程、全方位的要求，旨在促进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水平不断提

高，为广东省和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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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评估的目标与原则、基本程序、评估准备、评估实

施、评估结果反馈与应用、评估活动管理等内容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服务效能评估活动，适用于委托、组织、实施、应

用和管理评估活动，也适用于服务平台自我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19014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监视和测量指南 

GB/T 19038  顾客满意测评模型和方法指南 

DB44/T 2407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 Quality Infrastructure all-in-one service 

“一站式”服务 

通过有机融合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质量管理等要素资源，面向企业、产业、区域特

别是中小企业提供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过程质量基础设施综合服务，也称为质量基础设施集成服务。 

[来源：DB44/T 2407—2022,3.2，有修改]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 Quality Infrastructure all-in-one service platform 

服务平台 

各类主体（包括政府部门、技术机构、行业组织、园区运营服务机构、重点企业及现代服务组织等）

通过组织协调、整合资源搭建的线下或线上平台，提供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服务平台通常由

一个组织作为运营主体，多个组织参与建设和运营；也可以由多个组织机构联合作为运营主体。 

[来源：DB44/T 2407—2022,3.3]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评估  Quality Infrastructure all-in-one servic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对服务平台在服务企业、产业和区域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绩效和作用进行的评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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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目标与原则 

评估目标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评估的目标为： 

a) 科学评价服务平台建设水平、服务能力和服务成效；  

b) 总结平台建设和服务过程的先进经验和存在问题，促进平台间的交流借鉴，提升服务水平； 

c) 持续改进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为广东省和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评估原则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评估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公正性：评估活动应公正、公平，实事求是，评估机构和评估专家组人员应客观、独立完成评

估，不受外界干扰，不受个人主观偏好影响； 

b) 系统性：评估活动应统筹兼顾，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评估过程中应关注不同要素间的协调

性，所有要素应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估，以保证评估的总体效果； 

c) 有效性：评估活动应将促进服务平台效能提升和促进服务平台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实施服务效

能的评估应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实现效益最大化； 

d) 持续性：应有计划地持续开展评估活动，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进评估方法，提升评估效果。 

5 基本程序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基本程序包括：评估准备、评估实施、评估结果反馈与应用。评

估工作流程见图1。 

 

图1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评估流程 

评估结果分析 

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应用 

评估准备 

评估实施 

评估结果反馈与应用 

 

组织准备 

量化评估实施细则 

要素评估 

 

综合评估 

满意度测评 

技术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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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估准备 

组织准备 

6.1.1 评估组织方应根据评估目的和现实条件确定服务效能评估的周期和方式，质量基础设施“一站

式”服务效能评估宜采取书面申报材料评估和现场评估相结合的方式。 

6.1.2 应在评估前组建评估专家组，并明确其职责、分工。应视评估工作的复杂程度确定评估专家组

人员的构成和人数，人数应不少于 3人且为单数。参与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评估的人员应

具备以下条件： 

a)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职称，具有相关工作经验； 

b) 具有相应的管理知识和评价能力，熟悉服务平台运作和发展规律； 

c) 经过相应的培训，掌握实施评估的有关要求，能熟练运用评价方法； 

d) 公正客观，实事求是，自觉遵守工作纪律和保密原则； 

e) 评估专家组中至少有一名具有服务平台运作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 

技术准备 

6.2.1 根据评估任务的目的、要求编制评估实施方案，以保证评估结果的适宜性、科学性。评估方案

应包含以下内容，适宜时，可包含确定评估等级划分原则： 

a) 评估工作的计划安排； 

b) 确定测量评估内容和量化评估实施细则； 

c) 确定评估过程采用的方式、方法。 

6.2.2 评估组织方应对评估专家组人员进行培训，使其了解评估程序和相关要求，掌握评估准则、评

估方法，明确评估专家组人员行为规范。 

7 评估实施 

评估方法 

采用综合评估法，应包括要素评估和顾客满意测评。 

要素评估 

7.2.1 要素评估指标体系 

要素评估指标体系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包括基础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实绩和协

同成效等4个指标，二级指标分为基础评估指标和附加评估指标。 

7.2.2 基础评估指标 

12个基础评估指标和权重见附录A。采集数据信息，参考附录B量化评估操作指引，逐项进行量化评

估和赋分。 

7.2.3 附加评估指标 

7.2.3.1 附加评估指标包括加分项、扣分项和其它附加指标。加分项指服务平台获得荣誉，扣分项指

服务平台出现严重有效投诉等负面影响情况。其它附加指标是指评估组织方经过分析研判，根据发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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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对全部接受评估的服务平台增加的其它附加指标，或根据地区差异、行业特点等因素，对特定服务

平台增加的差异化的其它附加指标。 

7.2.3.2 增加其它附加指标应在现有一级指标的体系内设置，在 12个基础评估指标不变的前提下，增

加的附加指标数不超过 5个，总权重不超过 20分。 

7.2.3.3 加分项和扣分项可参考附录 B 评估要点的量化操作指引进行量化赋分。其它附加指标需由评

估组织方另行制定量化操作指引。 

7.2.3.4 当增加其它附加评估指标时，评估组织方应对要素评估各指标的权重进行调整，使得调整后

要素评估满分仍为 100(不包括加分项和扣分项分值)。 

7.2.4 数据采集 

7.2.4.1 数据来源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要素评估数据的采集来源可包括： 

a) 服务平台主动申报提供的资料或者主动公开的数据信息； 

b) 通过网络采集或征集相关数据信息； 

c) 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和公开渠道，获取相关数据信息； 

d) 通过对“一站式”服务平台的现场调研，获取相关数据信息； 

e) 采用神秘顾客的形式对服务平台的服务特性和服务质量进行测评。 

7.2.4.2 数据采集方法 

要素评估数据采集方式可包括： 

a) 查阅资料； 

b) 问卷调查； 

c) 访问访谈； 

d) 实地调研。 

7.2.4.3 数据质量要求 

要素评估数据采集应能满足以下要求： 

a) 信息采集应尽可能广泛、全面，宜同时覆盖服务平台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 

b) 对服务平台内部信息进行查阅、核对和分析。针对疑点采取相应询问、现场勘查等实际性分析

程序进行确认，无法证实的存疑数据信息不应使用。 

c) 外部信息来源应多样化，未经证实的非正规渠道信息不应使用。 

d) 如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出现矛盾或不一致的情况，评估专家组人员应对相关信息进行核实后

取用符合事实的信息。 

7.2.5 要素评估结果 

7.2.5.1 评估专家组内宜采取平均分、合议或投票的方式对多个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处理，形成评估结

果。 

7.2.5.2 要素评估的得分按照公式（1）计算： 

 𝐴 = ∑ 𝑎𝑖     𝑖 = 1,2, . . . ,12 ······························································· (1) 

式中： 

𝐴——要素评估得分； 

𝑎𝑖——第𝑖项指标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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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满意测评 

7.3.1 顾客满意测评要求 

7.3.1.1 应同步开展服务平台顾客满意度调查，相关工作可参照 GB/T 19014执行。 

7.3.1.2 调查范围宜尽量覆盖平台的服务对象，调查对象为接受服务的企业和相关组织代表。 

注： 服务对象有可能为广东省外的企业或相关组织，在开展效能评估活动的顾客满意测评时建议重点调查广东省和

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或相关组织。 

7.3.1.3 调查采用网络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样本设计应符合 GB/T 19038标准要求。 

7.3.2 顾客满意测评方式 

应根据实际，向评估周期内的服务对象发放测评问卷，测评问卷发放方式可包括： 

a) 面访调查； 

b) 电话调查； 

c) 函件/传真调查； 

d) 电子邮件调查； 

e) 网络调查； 

f)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7.3.3 顾客满意测评结果  

7.3.3.1 顾客满意测评问卷设计应基于李克特五点式量表法，问卷中各选项对应赋值分别为：很不满

意 20分、不满意 40分、一般满意 60分、满意 80分、非常满意 100分。附录 C给出了问卷示例。 

7.3.3.2 对回收的测评问卷去除无效问卷和异常值后，计算每个问题满意度的平均值。 

7.3.3.3 每个维度满意度得分为其对应的问题得分的平均值，满意度得分为所有问题得分的平均值，

评估组织方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加权计算。顾客满意测评满分为 100分。 

综合评估 

综合评估结果由要素评估得分和顾客满意测评得分构成，其中要素评估权重为80%，顾客满意测评

权重为20%。不考虑要素评估的加分项和扣分项时，综合评估满分为100分。综合评估的结果按照公式（2）

计算： 

 𝑆 = 𝐴 ∗ 80% + 𝐵 ∗ 20% ································································ (2) 

式中： 

𝑆——综合评估得分； 

𝐴——要素评估得分； 

𝐵——顾客满意测评得分。 

终止评估的情况 

评估中遇不可抗力，或者发现有严重安全隐患或违法违规问题，应立即终止评估，并向评估组织方

反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a) 严重违背法律法规要求； 

b) 有重大信息安全隐患； 

c) 有重大质量安全隐患； 

d) 实际运作情况、数据与书面申报材料存在重大偏差，有造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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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估结果反馈与应用 

结果分析 

对评估过程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确定最终评估分数，并形成评估报告。评估组织方可以根

据受评估的服务平台得分的相对排名进行分级。 

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应真实、完整，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评估概况； 

b) 评估目的； 

c) 评估依据； 

d) 评估方法； 

e) 评估结果； 

f) 先进经验和存在问题； 

g) 意见建议。 

结果反馈与应用 

8.3.1 评估组织方应将评估报告反馈至服务平台管理部门，作为持续改进的输入。 

8.3.2 服务平台运营方宜根据效能评估的总体情况及各方反馈意见，制定改进计划，提出改进措施，

跟踪改进过程。 

8.3.3 必要时，评估组织方可要求服务平台运营方就有关问题做出解释、整改和进行验证。 

成文信息与保存 

8.4.1 评估组织方应对评估主要过程、评估数据和结果形成文件和记录并予以存档。档案记录应真实、

准确、便于检索，并得到适当的保护，仅限授权人员访问。必要时，档案可以设置和标注涉密等级，进

行分级管理。 

8.4.2 档案保存期限宜不少于 3年。 

9 评估活动管理 

评估组织方应制定公正的评估方案和工作程序。应监视评估过程的实施，关注下列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 

a) 评估流程的符合性； 

b) 评估机构或评估专家组人员的专业性； 

c) 评估机构和评估专家组人员廉洁、公正、独立开展评估活动； 

d) 保密和信息安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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